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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擅文

打着“元宇宙全球智库中心项目”的
旗号，高某等人以线上广告投放、线下组

织见面会、集中参观、开展授课活动等方式，在上海市青浦区设立办公地点，引诱社
会公众投入资金，并发展他人做下线。日前，青浦区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对高某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015 年，高某结识了在上海创业的刘某。2021 年 3 月，“元宇宙”正流行。刘某
找到高某，告诉其“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大赚一笔”。二人便开始私
下谋划。

二人率先拉拢专业技术人员罗某，由罗某开发 SpayX 元宇宙全国招募系统，并
在网上打出广告，谎称承接了国家项目，系统是按国家要求开发的国研智库。随后，
他们对被广告吸引而来的人群进行线下授课、参观，发出投资邀请。

与此同时，他们还推出一种在其元宇宙系统内专用的货币：SpayX 币。高某等人
规定：认筹与投资都需要以国际虚拟货币泰达币形式进行，泰达币可以投注公司内
部的 SpayX 币，连续 4期投注都成功则代表此轮成功，将获得不菲收益，而其中任何
一期失败则投注的泰达币只返还 75%。这种获利模式被高某等人称为“静态收益”。

此外，高某等人按地区、层级管理“投资人”。他们在每个省市设立“管理人”，即
该地区管理层级的最高层，并告知他们如果持续发展下家，就会使他们的等级不断
攀升，下家投资时他们也将获得作为介绍人的 1%的利润，此为“动态收益”。

在高某等人推动下，一批狂热的投资人进入该平台，花费巨额资金兑换泰达币。
如同赌博般的投注理念、公司描绘的美好前景、口口相传的会员模式，都使得众多投
资人丧失理智，掏空钱包加入其中，甚至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共同投资，同时抬高自
己的会员等级。

2022 年 6 月，高某等人组织召开“元宇宙精英见面会”，在台上声称大家的资金
都有安全保障，还给其中部分会员颁发证书、奖状，当众签订缴纳五险一金书面材
料，现场还举行了抽奖活动，奖品最高为汽车和房子。

事实上，登台的会员都是事先选好的，高某等人要求这些人对所得利益大肆宣
传，营造出“该公司资金有保障，福利丰厚，投资不吃亏”的假象。

此后，罗某还陆续开发元宇宙商城、元宇宙空中课堂等诸多线上项目，不断形
成刺激，让会员们持续花钱投资。

没多久，该元宇宙系统逐渐出现收益断崖式下跌、无法取现、后台无人回应等
诸多问题。全国各地的投资人纷纷发现上当受骗，遂报警。

2022 年 7 月 20 日，公安机关抓获刘某、罗某，并对已经出逃的高某进行网上追
逃。同年 8月 18日，高某到派出所投案。

经查，高某伙同刘某、罗某以投资平台获取高额回报为名，要求参加者以投入相
应资金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
量和投入金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严重扰乱经
济社会秩序。据介绍，截至案发，该案涉案金额 1160万余元，涉案被害人 1.4万余人。
日前，该院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先后对刘某、罗某、高某等人提起公诉。

当心！有人利用元宇宙概念搞传销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刘传玺

短短两年多时间，以吴某为首的
操纵证券市场犯罪团伙用“抢帽子”
交易、资金型操纵等手段操纵证券市
场，获利 5.3 亿元。今年 3 月，吴某操
纵证券市场案有了终审结果，浙江省
高级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
判决，以操纵证券市场罪等数罪并罚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
7903 万元。近日，吴某入监服刑。

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

“盘后票”是指股市收盘后才发
布、推荐给股民的股票。“抢帽子”交
易是指行为人基于自身特别身份，通
过给出预测、进行评价并提出投资建
议等方式，影响他人证券投资行为，
从而间接影响证券价格。

2018 年 5 月，证监会开展清理整
治股市“黑嘴”专项行动。稽查人员发
现，不少“盘后票”荐股信息通过微
信、微博、网络直播等渠道在股市非
交易时间大量传播，所荐股票在下午
开盘、次日开盘明显上涨甚至涨停，
但价格随即回落，投资者当日买入难
以获利甚至亏损。

与此同时，沪深证券交易所在日
常监控中发现多个账户组交易行为
高度相似，相近时间点交易同一只被
推荐的股票，这些股票在推荐后被大
量卖出，获利明显，存在操纵市场嫌
疑。交易所及时将有关线索报送至证
监会稽查部门。

证监会稽查部门随即对系列案
件集中承办，统筹调查行动，通过对网
络“抢帽子”案件特点，对信息端、交易
端进行多路调查分析，最终锁定吴某
团伙。因案情复杂，涉及跨境犯罪，证
监会稽查部门与公安机关成立联合
调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2019
年 3月，公安机关对此进行立案侦查。

通过“抢帽子”交易操纵股票

大学毕业后一直以炒股为业的
吴某上过电视台荐股，当过“黑嘴”，
在圈内“小有名气”。2016 年 7 月，吴
某与上海某投资咨询公司负责人协
商并达成协议后，借用该公司投资咨
询的牌照，成立上海证券之星陕西分
公 司 、四 川 分 公 司 。2016 年 10 月 以
来，吴某指使手下搭建了 7 个境外网
站，用于发布“盘后票”。此后，吴某与
马某合作组建操盘团队，并在西安、
成都等地搭建操盘窝点。至此，交易
端 、发 布 端 和 推 票 端 团 队 建 立 。

在具体操作上，吴某、马某选好
股票，由操盘人员买入，随后由身处
菲律宾马尼拉的发布人员，在每个交

易 日 收 盘 后 分 别 发 布 2 只 股 票 ，即
“盘后票”，陕西分公司、四川分公司
则负责推广，诱导股民买入，拉升股
价，操盘人员则在开盘后反向卖出获
利。“‘盘后票’网站有了影响力之后，
吴某还专门收取佣金帮别人出货。吴
某先在‘盘后票’网站上挂出要出货
的股票，第二天在股票被拉升后，庄
家便可以出货，既可以选择由吴某团
队来操作账户，也可以庄家自己操作
账户。”承办检察官王波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 2017 年 9 月 26 日，吴
某就因操纵证券市场案而被江苏省
南 京 市 中 级 法 院 判 处 罚 金 2760 万
元。然而，吴某并没有悔改，受利益诱
惑，继续操纵证券市场，且在犯罪道
路上越走越远。

据统计，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吴某团伙的“盘后票”网站发
布股票推荐信息 1149 次，吴某、马某
等人通过其控制的 278 个账户对所
发布的股票进行“抢帽子”交易，共计
操纵股票 322 只，“抢帽子”交易操纵
股票 465次，非法获利 2.7亿元。

而“抢帽子”交易并非他们唯一
的股票操纵手段。涉案账户的交易数
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吴某、马某等
人经事先合谋，控制使用多个账户，
以李某等人提供的资金及配资，集中
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指挥操盘手，采
用连续买卖、对倒交易等方式交易 7
只股票，影响股票成交价和成交量，
获利 2.64亿元。

此 外 ，2017 年 11 月 至 2018 年 3
月，吴某、杨某等人在不具有证券业
务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多次利用“盘
后票”网站向证券投资者推荐股票，
帮助他人出货，从中获利共计 1650
万元。吴某的多名手下也照样学样，
从中牟利。“这种行为涉嫌非法经营
罪，也是证券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打
击的重点。”王波说。

“黑嘴”们的黑色产业链

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对于吴某
来说，在规避监管和更大利益之间，
他会首选规避监管。在吴某团伙中，
交易端、发布端和推票端人员相互独
立，各不认识。而且吴某对员工自称
老马，用了化名。大部分情况下，他不
会出面，而是让自己信任的杨某等人
出面，他本人极少跟人线下交易。

“吴某团伙共发了 1149 次‘盘后
票’，但只抢了 465 次，意味着吴某可

以接受 800 次的劳而无获。”王波分
析说，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不
想形成特定规律和趋势，引起监管注
意；二是为了保障自己“盘后票”网站
的信誉。因为“抢帽子”意味着出货，
出货意味着股价有下跌的动力，吴某
不想每次发布的“盘后票”都是下跌
的，不然会砸掉自己的牌子。

数据显示，大量的“盘后票”在吴
某团伙出货后还涨了，也就是说买盘
力量可以承受更高的卖盘，但为了安
全，吴某一次性交易不会太多。

“因 为‘ 盘 后 票 ’网 站 要 获 取 信
誉，吴某选股也比较谨慎。早年间，他
就做过投资顾问，具备基础分析能
力，他选的‘盘后票’基本都是小盘股
以及成交量极低的股票，这些股票前
期跌幅较大，只要买方资金多一点，
开盘后就能有 5%的涨幅。”王波说，
即使涨了 5%，股价也没有到达前期
套牢盘的成本价，不会有大量的卖
盘，加上公司本身没有大的利空，所
以上涨的概率也很大。

“‘盘后票’网站最开始运作的时
候，主要是由 2家分公司宣传推荐这些
股票，使得吴某推荐的‘盘后票’上涨
的确定性较高，逐渐吸引大量投资顾
问和‘黑嘴’进来，把这些股票推荐给
会员或潜在会员，吸引大量散户资金
买入。”王波如是说。“抢帽子”的时候，
吴某对每只股票投入的资金并不大，
但是基本都能赚 3%至 4%，股市几乎成
了他们的“提款机”。吴某需要“黑嘴”
二次推广，吸引更多股民买入、推高股
价，以便出货。由此，吴某搭建了一个

“抢帽子”操纵的生态，其与众多投资

顾问、“黑嘴”之间形成了黑色产业链。
“一般散户看到推荐的股票都在

上涨后，就会买入 1.98 万元的季度会
员。成为会员之后，这些业务员推荐的
就是他们自己团队分析出来的股票
了。如果股民产生疑问，业务员就会告
诉散户，是因为其会员级别太低，看不
到更机密的信息，进而向股民推荐
3.98万元的半年会员，或者 6.9万元的
年度会员。”王波表示，即使买了年度
会员，这些股民还是会亏损，因为吴某
不可能把“盘后票”提前透露出来。最
终股民亏了，却只能自认倒霉。

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发
展会员

在吴某的数个罪名中，还包含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16 年底，吴某
从他人处获取一个存储有手机号码、
短信等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库的移动
硬盘，包含手机号码等信息 397 万余
条，其中能够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
特定自然人身份手机号码的公民个
人信息 61万余条。吴某将这些信息提
供给上海证券之星陕西分公司、四川
分公司的负责人，用于推广“盘后票”、
发展会员。经查明，四川分公司利用非
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发展会员并
收取会员费 501.85 万元；陕西分公司
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发展
会员并收取会员费 1012.23万元。

2019 年 3 月，吴某等人相继被公
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和 6 月 22 日分两批将该案移送
金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 8 月 5
日，该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金 华 市 中 级 法 院 经 审 理 后 ，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以操纵证券市场罪、非法经营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数罪并罚，
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十九年，并
处罚金 7903万元；以操纵证券市场罪
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六年，其余
13 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
吴某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由于案情复杂，加上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今年 3 月，浙江省高级法院
经审理作出裁定，驳回吴某等人上
诉，维持一审判决。

提前买入某只股票后，通过“盘后票”网站推广，进行“抢帽子”
交易，吸引散户买入，推高股价，开盘后反向卖出获利——

股票市场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名词解释

“盘后票”是股市收盘后才发布、推荐给股民的股票，散户只能在下次开盘时间
才有机会买进。当前，中国股市交易规则是 T+1，股民只能在买入股票后的第二天
才能卖出。

“抢帽子”交易是指行为人基于自身特别身份，通过给出预测、进行评价并提出
投资建议等方式，影响他人证券投资行为，从而间接影响证券价格。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发布“盘后票”信息，是为“抢帽
子”交易服务。吴某等人首先提前大量买入股票建仓，而后
通过发布“盘后票”的途径对股票走势给出预测、评价，提
出投资建议，诱骗投资者跟风买入。不明真相的股民根据
推荐跟风买进，吴某等人借机反向卖出获利，当天买入的
股民受制于 T+1规则当天无法卖出止损，最终上当受骗。

“盘后票”和“抢帽子”交易

检察官在核对数据。

□柴春元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
全 卫 生 问 题 一 直 颇 受 社 会

关注。特别是一些只做送餐服务的“纯外卖店”，因为缺乏堂食
顾客的日常光顾，它们的“美食”生产环境与条件如何，让人难
以放心。

据《扬子晚报》5 月 15 日报道，有读者反映扬州市某农贸市
场开着众多外卖店，店内环境脏乱不堪，加工的食品卫生无法
保障。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外卖店并没有在明显位置悬挂“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也根本不具备堂食的可能性，更
不存在对原材料分类摆放、处理、储藏。更有甚者，围绕着一座
中心厕所分布的几家外卖店，凌晨时分还在令人“上头”的臭
味中认真地经营着“美食”。

与兼营外卖的传统餐馆相比，“纯外卖店”在开设及运营成
本上的优势显而易见。而随着吃外卖渐成许多人的习惯乃至

“风尚”，它们的生意也往往不错。如上述厕所正对面的“××臭
豆腐”，月销订单就达到 2000+，门店人均消费在 19 元至 69 元不
等。这些店铺的食品也许做到了“价廉”，但“物美”就根本谈不
上了。对这些外卖店，消费者缺乏直观感受的条件，往往“眼不
见为净”地点了吃了，甚至常点常吃，食品安全和卫生隐患让人
揪心。可见，这位读者反映的问题十分具体和真实，平台和有关
监管部门有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这些脏乱差的外卖店，平台显然不能“眼不见为净”。那
么，这些店铺是如何顺利入驻平台的，平台又是怎么监管的
呢？登录该平台的“外卖规则中心”官方网站查询商家入驻相
关信息，上面明确说明，商家入驻除了要具备餐饮主体资格
外，还需要提供清晰的门脸图、环境图和后厨图，同时外卖平
台还应该对入驻商户进行抽检。但记者发现，这些外卖门店显
然不符合上述入驻规则。记者多次联系外卖平台的官方客服，
客服的答复均是反映的问题已经记录，等待后续处理。

对平台审核与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有关行政监管部门更不
能“眼不见为净”。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确定本级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要知道，
平台仅仅要求入驻店铺提供门脸图、环境图和后厨图等资料，
远不足以反映外卖店的真实状况，更不能保证其“美食”的安全
和健康；如果“抽检”的规则再被虚置，隐患更大。此外，据当地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外卖店在证照申领时符合相关
规定，出现上述问题是由于对它们的后期经营行为疏于管理。
因此，欲消除“纯外卖店”存在的种种隐患，除了平台责任要压
实，可能更需要当地食品安全、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联起手
来，形成动态监管合力才行。

当前，“纯外卖店”的发展显然已不限于某一地域。针对这
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也期待有关部门就这一特定领域开展
更为广泛的执法调查与专项整治工作，并及时完善机制、明确责任，确保外卖食
品安全卫生，助力新业态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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